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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學物質登記及管制性化學品許可申請收費標
準修正總說明 

新化學物質登記及管制性化學品許可申請收費標準（下稱本標準）

係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五十三條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於一百零

四年一月三十日訂定，並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旨在規範新化學

物質登記及管制性化學品許可申請之行政規費。 

鑑於職業安全衛生法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對於新化學物

質登記（錄）規範之目的及對象雖有不同，惟申請人應繳交之資料已整

合一致，基於政府一體與便民性，為簡化新化學物質登記（錄）之行政

流程，勞動部業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進行跨部會協商，已達成共識由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作為單一窗口，統一受理新化學物質登記(錄)事宜並收

取行政規費，為避免重複規定，爰修正本標準，名稱並修正為「管制性

化學品許可申請收費標準」，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實務上係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統一受理新化學物質登記(錄)事宜及

收取行政規費，爰刪除本標準新化學物質登記之審查費及證書費等

收費規定，並調整收費項目及基準。(修正條文第二條及第三條) 

二、 新增本標準之規費退還限制規定，應依規費法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

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 新化學物質登記(錄)事宜，實務上係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統一受理

並收取行政規費，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三條至第五條及第九條有關新

化學物質登記審查費繳納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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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學物質登記及管制性化學品許可申請收費標
準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管制性化學品許可申請收

費標準 

新化學物質登記及管制性

化學品許可申請收費標準 

配合刪除新化學物質登記

收費規定，修正本標準名

稱。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職業安

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五十三條及規費法

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職業安

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五十三條及規費法

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

理本法第十四條規定之

管制性化學品許可之文

件審查及證書核發，應收

取規費。 

 

第二條 辦理本法第十三

條及第十四條規定之下

列事項，應收取規費： 

一、 新化學物質屬低關

注聚合物之資料審

查。 

二、 採取標準、簡易或

少量登記之新化學

物質安全評估報告

之審查。 

三、 新化學物質資訊保

護之文件審查。 

四、 管制性化學品許可

之文件審查。 

鑑於職業安全衛生法授權

訂定之新化學物質登記管

理辦法與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管理法授權訂定之新

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

資料登錄辦法，二辦法對於

新化學物質登記（錄）所規

範應繳交資料已整合一

致，基於政府一體與便民

性，為簡化新化學物質登記

（錄）之行政流程，勞動部

前經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進行跨部會協商，已達成共

識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作

為單一窗口，統一受理新化

學物質登記（錄）事宜並收

取行政規費，爰刪除現行條

文第一款至第三款，餘文字

配合調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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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標準收費項目

及其基準如下: 

一、 許可申請之審查：

審查費新臺幣三千

六百元。 

二、 許可證書之核發、

變更或補發：證書

費新臺幣二百元。 

前項第一款之許可

申請，涉及變更運作者

名稱、負責人、運作場

所名稱或地址者，免收

取審查費。 

中央主管機關因業

務需要，通知運作者換發

第一項第二款證書者，免

收取審查費及證書費。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

理管制性化學品許可之

申請，應收取審查費新臺

幣三千六百元；變更許可

文件之申請，不收費。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核

發核准、展延、變更、補

發新化學物質之登記文

件或管制性化學品之許

可文件，應收取新臺幣二

百元證書費。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因

業務需要，通知登記人或

運作者換發前條證書

者，免收取審查費及證書

費。 

一、 第一項第一款由現行

條文第六條前段移

列，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 第一項第二款由現行

條文第七條移列，並配

合修正條文第二條規

定，刪除新化學物質登

記文件之證書費規定。 

三、 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

六條後段移列，並依管

制性化學品之指定及

運作許可管理辦法第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明

定許可申請，如涉及變

更許可文件之基本資

料(如運作者名稱、負

責人、運作場所名稱或

地址變更)，免收取審

查費，另依第一項第二

款收取證書費。惟若涉

及上開辦法第十五條

第二項所定運作行

為、用途、運作者主體

變更或經認有風險，應

重新提出許可申請。另

依同辦法第三條定

義，運作係指對於管制

性化學品之製造、輸

入、供應或供工作者處

置、使用之行為，運作

者係指從事該運作行

為之製造者、輸入者、

供應者或雇主，併予敘

明。 

四、 第三項由現行條文第

八條移列，並酌作文字

修正。 

第四條 依本標準收取之規  一、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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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除規費法第十八條及

第十九條規定外，不予退

還。 

 

二、 關於本標準審查費及

證書費規費之退還，依

規費法第十八條規

定：「繳費義務人有溢

繳或誤繳規費之情事

者，得於繳費之日起五

年內，提出具體證明，

向徵收機關申請退還

(第一項)。前項退費，

應自繳費義務人繳納

之日起，至徵收機關核

准退費之日止，按退費

額，依繳費之日郵政儲

金匯業局之一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

利息，一併退還(第二

項)。」、第十九條規

定：「各機關學校對於

繳費義務人申請辦理

第七條各款事項或使

用第八條各款項目，未

能於法定處理期間內

完成者，繳費義務人得

申請終止辦理，各機關

學校於終止辦理時，應

退還已繳規費。但因可

歸責於繳費義務人之

事由者，不予退還(第

一項)。前項退費，應

自繳費義務人繳納之

日起，至各機關學校終

止辦理之日止，按退費

額，依繳費之日郵政儲

金匯業局之一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

利息，一併退還(第二

項)。」規定辦理。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 一、 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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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新化學物質屬低關注

聚合物之申請，每件應收

取資料審查費新臺幣一

千元。 

二、 配合本標準第二條已

刪除新化學物質登記

收費規定，爰予刪除。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

理新化學物質登記之申

請，應收取下列審查費： 

一、 申請核准登記： 

（一）標準登記：新臺幣

五萬元。 

（二）簡易登記：新臺幣

二萬元。 

（三）少量登記：新臺幣

二千元。 

二、 申請核准登記文件

展延： 

（一）簡易登記：新臺幣

二千元。 

（二）少量登記：新臺幣

一千元。 

三、 申請核准登記文件

變更：不收費。 

登記人為學術機構

或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所

定之中小企業者，申請前

項第一款之核准登記

時，中央主管機關應收取

該項目審查費之百分之

七十五。 

一、 本條刪除。 

二、 配合本標準第二條已

刪除新化學物質登記

收費規定，爰予刪除。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

理新化學物質資訊保護

之申請，每次每件應收取

審查費新臺幣五萬元。 

一、 本條刪除。 

二、 配合本標準第二條已

刪除新化學物質登記

收費規定，爰予刪除。 

 第九條 新化學物質之登

記人，已依中央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相關規定申請

審查並繳費者，得免重複

繳費。但中央主管機關認

一、 本條刪除。 

二、 配合本標準第二條已

刪除新化學物質登記

收費規定，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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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重新評估或補正

資料而進行審查者，不在

此限。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

施行。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標準全文修

正，調整自發布日施

行。 

 


